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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源依據-建築法

申報法源：

建築法第77條第3項：

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
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，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
管建築機關申報。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。

處分依據：

建築法第91條第1項第4款：

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、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
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，屆期
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，得連續處罰，並限期停止其使用。
必要時，並停止供水供電、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，恢復原狀或
強制拆除：

未依第七十七條第三項、第四項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
檢查簽證或申報者。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申報法源：

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2條：

專業機構：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，得
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技術團體。

專業人員：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，得
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，並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執業技師。

檢查員：指由專業機構指派其所屬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人員。

標準檢查(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，即是公安申報)：指就建築物
之現況檢查是否符合其建造、變更使用、室內裝修時之建築相關法令規定。

評估檢查(耐震能力評估檢查)：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是否損壞予以檢查，並就
損壞現象予以調查、記錄，並評估其損壞程度及判定其改善方式。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
檢查機構、專業人員查詢

依法能辦理公安申報標準檢查之資格有二：

1.專業機構：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公司機構，

如：領有認可之安檢公司

2.專業人員：領有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個人，如

建築師或執業技師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
檢查機構、專業人員查詢

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

入口網->證照與講習

分頁內可查詢領有標準

檢查認可之公司機構或

個人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
檢查機構、
專業人員查詢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
申報法源：

第4條

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（以下簡稱申報人）規定如下：

一、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，為建築物所有權人

或使用人。

二、耐震能力評估，為建築物所有權人。

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，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
負責人代為申報。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，該使用人得代
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。



法源依據-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

申報法源：

第5條

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申報期間及施行日期



法源依據-新北市政府公告

111年2月25日，新北工使字第1110347381號

112年1月1日起8層~15層納入申報

114年1月1日起6層~7層納入申報



檢查項目



檢查項目-1.避難層出入口

檢查重點：

1.是否可開啟、通暢

2.寬度

3.高度

常見缺失：

雜物、回收物堆積，阻礙逃生



檢查項目-2.直通樓梯

檢查重點：

1.是否有拆除、變造

2.是否有雜物或未經

許可之裝修

3.寬度

常見缺失：

1.堆積雜物

2.管委會統一放置垃圾桶

樓梯間不得放置雜物



檢查項目-3.安全梯(含特別安全梯及戶外安全梯)

檢查重點：

防火門：開啟方向、自動關閉、門檻

常見缺失：

1.門弓器老舊，無法自動完全關閉

2.門檻未貼反光條

3.建商交屋時未裝設防火門

4.加裝栓鎖，往避難方向須鑰匙開啟

註：依新北市政府104年第10次建築管理

法規研討會決議：安全梯出入口之防火門

設有門檻時，應更換或切除並設置遮煙條，
如有困難者，應於門檻貼覆反光條標示。

門檻未依規定改善
未裝設自動關閉裝置

常時關閉式防火門，應標示
「常時關閉」等字樣



檢查項目-3.安全梯(含特別安全梯及戶外安全梯)

檢查重點：防盜鐵門問題

開啟是否影響逃生動線

營建署指出：《建築技術規則》針對避難用樓梯的設計，在1982年7月15日增訂
「開向樓梯平台的門扇開啟半徑不可以與樓梯寬度的迴轉半徑相交」，以確保梯
間逃生動線不受阻礙。營建署解釋，依據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，修法後申請興建
或變更用途的建築物始受上述規定的限制，專業人員及縣市政府執行個案檢查、
個案抽複查時，應依據上述標準做個案認定。



檢查項目-3.安全梯-特別安全梯

15層以上或地下3層以下，居室面積超過
100m²者，應設置特別安全梯或戶外安全梯

檢查重點：

排煙室：是否有雜物、未經許可之裝修、材
質不符規定之家具進出排煙室應通過防火門

常見缺失：

1.擺放或安裝鞋櫃、雜物

2.牆面或天花板裝修材質非不燃材料

3.住戶門換裝無防火時效之門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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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項目-3.安全梯-戶外安全梯

15層以上或地下3層以下，居室面積超
過100m²者，應設置特別安全梯或戶外
安全梯

檢查重點：對外開口面積大小

常見缺失：對外開口加裝窗戶



檢查項目-4.昇降設備許可證

檢查重點：

1.是否皆領有許可證

2.許可證是否在有效期限內

緊急昇降設備：

超過十層樓之各層樓地板面積(居室)
之和大於500m²，應設緊急昇降設備



檢查項目-5.避雷設備

檢查重點：

1.是否傾斜或倒塌

2.突針是否完整

3.建物是否完全在保護

範圍內



檢查項目-6.緊急供電系統

檢查重點：

1.是否有連接電瓶

2.周遭是否堆積雜物


